
     銀行公會新聞稿（101.7.31 發布）
銀行辦理結構型商品推介人員資格登錄制度,將於 8 月 1 日上路

為健全交易秩序，保障客戶權益並強化結構型商品推介人
員管理，金管會要求自 8 月 1 日起，銀行辦理結構型商品推介
人員須至銀行公會辦理登錄後，始可執行業務。

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人員應具專業能力，並符
合「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」所定專業資格
條件。

金管會為進一步強化推介人員管理制度，請銀行公會研議
相關作業。銀行公會於歷經半年多的籌畫、研議、協調及系統測
試後，完成「銀行辦理結構型商品推介人員登錄作業規範」及

「銀行辦理結構型商品推介人員登錄系統」建置開發，於該會 7
月 27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並經金管會 7 月 30 日函復「洽
悉」在案。

上開系統除提供會員銀行即時辦理人員到職、資料變更、異
動註銷等登錄功能外，亦能使推介人員動態情形一目瞭然，符
合主管機關強化結構型商品推介人員管理及保障客戶權益之立
意!


